清城龙塘清远市华南铜铝业有限公司“3·2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3月29日10时许，位于107国道龙塘镇银盏路段高新区内的清远市华南铜铝业有限公司，一名架子工人在作业时从车间房顶坠落至地面后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事故发生后，清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并形成《清城龙塘清远市华南铜业有限公司“3·2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3月31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清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结案。
为深刻吸取2024年以来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和《清远市清城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城安办〔2023〕18号）等规定，清城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清城龙塘清远市华南铜业有限公司“3·2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清城区安委办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1.2025年7月9日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已对敖*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阶段处于敖*亮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阶段，待此阶段过后，若敖*亮拒绝执行，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森南新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德，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2025年4月30日清远市清城区安委办已将此案移交清城区发展改革局，由清城区发展改革局对森南新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家德进行处理。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森南新能源有限公司已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识到安全生产无小事，继续完善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着重提升执行力，以防范事故的再次发生。建议该企业以此事故为教训，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整治提升工作，并将相关落实情况于2025年3月前书面报告高新区监管部门，同时抄送清城区应急管理局。
（二）全区各级、部门已清晰认识到近年来我区（含高新区）发生的多起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改进和提升工作方式、水平，督促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本质，以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的平稳态势。
四、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1

